
 
第 1頁，共 9頁 P頁 age 1 7/31/2023頁，共 1 頁 

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第 6次會議紀錄公告版 

時間：112年 7月 26日（星期三）下午 2時 30分 

地點：本校資訊大樓 2樓第 3會議室 

主持人：李復興召集人 

出席委員（按各類代表姓名筆畫排序）： 

教育部遴派代表：姚立德委員（請假）、蔡秀芬委員、劉孟奇委員 

校友代表：王日春委員、李復興委員、孫蘭英委員、蔡鈴蘭委員、賴進淵委員

（請假） 

社會公正人士：吳淑玲委員（請假）、符玉鸞委員、鄭道明委員、蔡其昌委員

（請假） 

學校代表：李右芷委員、李國瑋委員、吳銜容委員、林正堅委員、林淑惠委員、

程春美委員（請假）、楊淑玲委員、盧冠霖委員、危惠美委員 

列席人員：鄭惠芳主任、徐秀鳳組長、張碧娟組員             紀錄：黃筱丰 

 

壹、召集人致詞（略） 

貳、確認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

案 次 案     由 決       議 執行情形 

一 有關本會接獲 3封具

名檢舉及投訴案調

查報告結果，提請討

論。 

一、經請本會調查小組主席

對調查結果進行說明

後，尚無涉及候選人資

格不符疑義，本會主席

並詢問在場所有委員

有無需對 3位校長候選

人資格提出復議，出席

委員均未提復議，本案

通過。 

二、另有關○號校長候選人

於 112 年 6 月 15 日向

本 會 提 出 陳 情 書 乙

事，依本會第 4次會議

附帶決議，檢舉受理期

限至 112 年 5 月 26 日

止，本陳情已逾期限。

另其所附資料經初步

照案執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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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 次 案     由 決       議 執行情形 

檢視與渠於 112年 6月

2 日至調查小組第 3 次

會議所提與○號候選

人有關之建議調查事

項已在調查範圍，且○

號候選人資格委員均

未提復議，爰不另處

理。 

二 選定本校校長人選

案，提請討論。 

一、經出席委員推選李國瑋

及李右芷委員擔任監

票委員，協助投票及開

票作業。 

二、與會委員聽取 3位校長

候選人治校理念並與

之詢答，於討論後經 20

位出席委員以無記名

投票統計如下：1 號李

建 平 教 授 同 意 票 ○

票、不同意票○票、無

效票○票；2 號李宏仁

教授同意票○票、不同

意票○票、無效票○

票；3 號陳同孝教授同

意票○票、不同意票○

票、無效票○票。投票

結果僅 3號陳同孝教授

獲得出席委員過半數

同意且為最高票，爰遴

定為新任校長人選，請

學校賡續辦理報請教

育部核聘事宜。 

新任校長人選業以

本校 112年 7月 3日

中 科 大 人 字 第

1120012529 號函陳

報教育部核聘。 

三 本會選定校長人選

後，擬對外發布新聞

稿案，提請討論。 

修正新聞稿如附件，餘照案

通過。 

修正後之新聞稿業

於會後提供本校秘

書室公共關係與校

友服務組對外發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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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 次 案     由 決       議 執行情形 

新聞，工作小組並同

時於本校校長遴選

專區公告遴選結果。 

四 擬修正本校校長遴

選 作 業 預 定 期 程

表，提請討論。 

新增 112年 4月 18日(星期

二)召開工作小組第 4 次會

議討論檢舉及投訴等相關

案件於序號 14，原序號 14

至 18 並配合遞移為序號 15

至 19(如附件)，修正後通

過。 

修正後之本校校長

遴選作業預定期程

表業於 112年 6月 30

日公告本校校長遴

選專區。 

五 有關本次會議得公

開事項一案，提請討

論。 

經委員確認後，本次會議得

公開事項如會議紀錄公告

版。 

本會第 5次會議紀錄

業於 112 年 6 月 30

日公告本校校長遴

選專區。 

參、備查事項： 

本會調查小組業召開第 5次至第 7次會議、工作小組業召開第 5次會議，

會議紀錄詳如附件 1至 4(第 1頁至第 14頁)，提請備查。 

決  定：同意備查。 

 

肆、討論事項： 

提案一 

案  由：有關本會接獲○號校長候選人申請書一案，提請討論。（請參考附件 5

至 8第 15頁至第 30頁） 

說  明： 

一、本會於 112年 6 月 20日接獲○號校長候選人○○○教授申請書載

以，渠曾於 112 年 4 月 13 日具名向本會提出檢舉函，並於同年 6

月 15 日提出陳情書。因調查報告直接影響本會之心證，敬請交付

調查報告及本會就此決議之副本，以瞭解遴選結果是否正確，俾為

後續法律程序之進行預作準備，如附件 5第 15頁。 

二、前開申請書請本會交付渠檢舉之調查結果資料如下： 

（一）檢舉函調查報告。 

（二）前揭報告之決議文副本。 

三、本案所涉相關規定如下： 

（一）檔案法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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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第 17 條：申請閱覽、抄錄或複製檔案，應以書面敘明理由

為之，各機關非有法律依據不得拒絕。 

2.第 18 條：檔案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各機關得拒絕前條之申

請： 

一、有關國家機密者。 

二、有關犯罪資料者。 

三、有關工商秘密者。 

四、有關學識技能檢定及資格審查之資料者。 

五、有關人事及薪資資料者。 

六、依法令或契約有保密之義務者。 

七、其他為維護公共利益或第三人之正當權益者。 

3.第 19條：各機關對於第 17條申請案件之准駁，應自受理之

日起 30 日內，以書面通知申請人。其駁回申請者，並應敘

明理由。 

（二）政府資訊公開法： 

1.第 15 條第 1 項：政府機關應於受理申請更正或補充政府資

訊之日起 30 日內，為准駁之決定；必要時，得予延長，延

長之期間不得逾 30日。 

2.第 16 條第 1 項略以：政府機關核准提供時，應以書面通知

申請人提供之方式、時間、費用及繳納方法。 

3.第 18條： 

(1)第 1 項：政府資訊屬於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應限制公

開或不予提供之： 

一、經依法核定為國家機密或其他法律、法規命令規定應

秘密事項或限制、禁止公開者。 

二、公開或提供有礙犯罪之偵查、追訴、執行或足以妨害

刑事被告受公正之裁判或有危害他人生命、身體、自

由、財產者。 

三、政府機關作成意思決定前，內部單位之擬稿或其他準

備作業。但對公益有必要者，得公開或提供之。 

四、政府機關為實施監督、管理、檢（調）查、取締等業

務，而取得或製作監督、管理、檢（調）查、取締對

象之相關資料，其公開或提供將對實施目的造成困難

或妨害者。 

五、有關專門知識、技能或資格所為之考試、檢定或鑑定

等有關資料，其公開或提供將影響其公正效率之執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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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。 

六、公開或提供有侵害個人隱私、職業上秘密或著作權人

之公開發表權者。但對公益有必要或為保護人民生

命、身體、健康有必要或經當事人同意者，不在此限。 

七、個人、法人或團體營業上秘密或經營事業有關之資

訊，其公開或提供有侵害該個人、法人或團體之權

利、競爭地位或其他正當利益者。但對公益有必要或

為保護人民生命、身體、健康有必要或經當事人同意

者，不在此限。 

八、為保存文化資產必須特別管理，而公開或提供有滅失

或減損其價值之虞者。 

九、公營事業機構經營之有關資料，其公開或提供將妨害

其經營上之正當利益者。但對公益有必要者，得公開

或提供之。 

(2)第 2 項：政府資訊含有前項各款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之

事項者，應僅就其他部分公開或提供之。 

4.第 20 條：申請人對於政府機關就其申請提供、更正或補充

政府資訊所為之決定不服者，得依法提起行政救濟。 

四、案經本會工作小組第 5 次會議討論決定，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18

條規定略以，政府資訊屬於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應限制公開或不

予提供之：「三、政府機關作成意思決定前，內部單位之擬稿或其

他準備作業。但對公益有必要者，得公開或提供之。」審慎討論後，

提至本會討論之建議如下：(略)。 

五、援上，本申請案究係採前開工作小組建議一或建議二方式處理？另

本案決議後，是否以本會書函轉學校作為函復申請案之參據，或以

本會名義函復申請人？提請討論。 

決  議：經出席委員投票同意（同意票○票、不同意票○票）採工作小組建

議二，調查報告除去決策過程、內部意見部分，及與本案無關之檢

舉投訴案相關文字後，提供調查報告（節錄）、該報告提本會第 5

次之會議紀錄決議（節錄），並由本會書函轉學校據以函復申請人。 

提案二 

案  由：有關本會接獲○號校長候選人檢舉函一案，提請討論。（請參考附件 9

至 10 第 31頁至第 41頁） 

說  明： 

一、本會於 112 年 6 月 20 日接獲○號校長候選人○○○教授檢舉函

(略)，如附件 9(第 31頁至第 35頁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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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據檢舉函說明略以(略)。 

三、前揭檢舉案所涉相關規定如下： 

（一）中華民國刑法第 132條第 1項規定：「公務員洩漏或交付關於

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、圖畫、消息或物品者，處

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。」 

（二）本校校長遴選辦法第 12 條規定：「校長候選人除應符合有關

法令規定外，應具備下列條件：一、秉持本校創校宗旨，並

落實本校教育理念。二、具有卓越之行政領導及溝通協調能

力。三、具有學術成就及專業聲望。四、身心健康並具有高

尚品德與情操。五、處事公正並具有爭取及妥善運用資源之

能力。」同辦法第 16 條規定：「校長遴選過程，在遴選結果

未公布前，參與之委員及有關人員應嚴守秘密。」 

（三）本會作業細則第 11 點規定：「其他規範事項：(一)校長遴選

過程，在選舉結果未公布前，參與之委員及有關人員應嚴守

秘密，非經本會同意不得任意對外發布消息。但其他法律另

有規定或本會依法決議予以公開者，不在此限。(二)校長候

選人如經他人具名（並經查證確有其人）檢舉有資格不符、

違法或不適宜之行為者，經召集人指定 3 至 5 位委員組成調

查小組調查後提本會報告，並由本會為妥適之處理。……(四)

校長候選人不得對本會委員有關說、請託、期約、賄選或不

法等情事或自行舉辦說明會、座談會等任何有關選舉活動之

造勢行為，經查證屬實者，由本會審議後取消候選人資格。(五)

校長就任前之遴選爭議，本會應於 3 個月內作成決議確實處

理之。」 

四、校長候選人應具資格條件如下： 

(一)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

大學校長 

法定任用資格 
相關規定 

1.應同時具備教育人

員任用條例第 10條

第 1 項第 1 款各目

資格之一及第 2 款

資格。 

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10條第 1項 

大學校長應具下列第一款各目資格之一

及第二款資格： 

一、具下列資格之一： 

（一）中央研究院院士。 

（二）教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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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曾任相當教授之教學、學術研究

工作。 

二、曾任學校、政府機關（構）或其他公

民營事業機構之主管職務合計 3年以

上。 

2.應符合教育人員任

用條例第 33條「已

屆應即退休年齡

者，不得任用為專

任教育人員」規定。 

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33 條 

有痼疾不能任事，或曾服公務交代未清

者，不得任用為教育人員。已屆應即退休

年齡者，不得任用為專任教育人員。 

(二)本校校長遴選辦法 

本校校長遴選辦法第 12條規定 

校長候選人除應符合有關法令規定外，應具備下列條件： 

一、秉持本校創校宗旨，並落實本校教育理念。 

二、具有卓越之行政領導及溝通協調能力。 

三、具有學術成就及專業聲望。 

四、身心健康並具有高尚品德與情操。 

五、處事公正並具有爭取及妥善運用資源之能力。 

(三)本會作業細則 

本會作業細則第 11 點第 4 款規定：「校長候選人不得對本會委員

有關說、請託、期約、賄選或不法等情事或自行舉辦說明會、座

談會等任何有關選舉活動之造勢行為，經查證屬實者，由本會審

議後取消候選人資格。」 

(四)其他規定 

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3條規定：「教育人員之任用，應注意其品德

及對國家之忠誠；其學識、經驗、才能、體能，應與擬任職務之

種類、性質相當。各級學校校長及社會教育機構、學術研究機構

主管人員之任用，並應注重其領導能力。」 

任用限制：（略）。 



 
第 8頁，共 9頁 P頁 age 8 7/31/2023頁，共 8 頁 

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31條第 1項規定 

具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不得為教育人員；其已任用者，應報請主

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，予以解聘或免職： 

一、曾犯內亂、外患罪，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。 

二、曾服公務，因貪污瀆職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。 

三、曾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2 條第 1 項所定之罪，經有罪判決

確定。 

四、依法停止任用，或受休職處分尚未期滿，或因案停止職務，

其原因尚未消滅。 

五、褫奪公權尚未復權。 

六、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。 

七、經合格醫師證明有精神病尚未痊癒。 

八、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

認有性侵害行為屬實。 

九、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

認有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，且情節重大。 

十、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事件，未依性別平等教育

法規定通報，致再度發生校園性侵害事件；或偽造、變造、

湮滅或隱匿他人所犯校園性侵害事件之證據，經有關機關查

證屬實。 

十一、偽造、變造或湮滅他人所犯校園毒品危害事件之證據，經

有關機關查證屬實。 

十二、體罰或霸凌學生，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。 

十三、行為違反相關法令，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。 

五、案經召集人於 112年 6月 21日續指定本會前調查小組 5位委員為

本案調查小組成員後，召開 3次會議進行調查。調查小組經開會審

慎討論檢舉內容，針對須釐清之檢舉疑義，確認欲對被檢舉人提問

之問題，並以書函請被檢舉人到會陳述意見。 

六、112 年 7 月 21 日被檢舉人列席陳述意見結束，調查小組就檢舉內

容、被檢舉人列席之說明、本校校長遴選辦法及本會作業細則等相

關規定綜整審慎討論分析如下：(略)。 

七、據上，本案調查報告詳如附件 10(第 36 頁至第 41 頁)，依本會作



 
第 9頁，共 9頁 P頁 age 9 7/31/2023頁，共 9 頁 

業細則第 11點第 2款規定提請本會討論。 

決  議：經出席委員投票同意（同意票○票、不同意票○票）依本案調查

結果，本檢舉案未影響被檢舉人之候選人資格，亦未影響校長遴

選結果。 

 

提案三 

案  由：有關本次會議紀錄得公開事項一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本次會議紀錄得公開之事項，請委員逐案確認。 

決  議：經委員確認後，本次會議紀錄得公開事項如會議紀錄公告版。本

次會議紀錄得公開事項，於本次會議結束後即得公開。 

 

伍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 

陸、散會：下午 3時 40分。 


